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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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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年沪一中民五(知)初第14号

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住邦2000商务中心住宅楼A座19层西

区1905室。  

法定代表人崔国洲，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贵永，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淮海西路282号一至二楼。  

法定代表人吴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伟明、姜唯，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12月27日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

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中华图片库》系原告拍摄制作的图片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原告对图片库中所有的摄影作品享

有著作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这些摄影作品。原告发现，被告分别在《劳动报》（2003-8-25<15>版）、

《解放日报》（2004-8-21<8>版）所作的广告中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8幅（编号分别为：40-001、40-

003、40-020、42-001、42-074、32-028、32-037、42-031）。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停止侵权；被告在《中国版权》上刊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80,000元。  

被告辩称，原告是否享有系争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尚不能确认；原告对于《劳动报》上使用图片的行为提起诉讼已超

过诉讼时效，且该报上只使用了几幅系争摄影作品，有几幅图片与原告所主张的摄影作品并不相同；《解放日报》上的

图片并不是被告使用的；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6月6日，原告（甲方）与案外人李卫（乙方）签订《<中华图片库>图片拍摄合同书》1

份，双方约定：甲方指定乙方为甲方拍摄图片，双方按商定方式付给乙方劳动费用；甲方付给乙方费用后，乙方对图片

不再拥有任何权益，图片的权益为甲方所有等。  

《中华图片库》系列光盘（商务与金融32）、（人物与肖像40）、（科技与医疗42）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原告制作经销。2003年7月15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具说明称，《中华图片库》中所有图片的著作权由北京嘉华苑

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等。  

被告在2003年8月25日《劳动报》第15版上发布了标题为“在上海享受国际化的医疗服务”广告，该广告中除刊有

一段文字内容介绍上海港华医院外，还配有9幅图片。其中，在上述文字内容的右侧以上下方式排列的2幅图片与《中华

图片库》光盘（商务与金融32）中编号为“CF1-028”、“CF1-037” 摄影作品内容相同。在上述文字内容的上方共有6

 



幅人物肖像图片，这些图片以上下两排方式排列，其中，第一排为3张男性医生的图片，将这些图片从左到右分别编号

为1、2、3，并与原告提交的《中华图片库》光盘（人物与肖像40）中编号分别为“PC1-001”、“PC1-003”、“PC1-

020”的摄影作品进行比对，第1、3两幅图片与编号分别为“PC1-001”、“PC1-020”的摄影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

物、人物表情、人物的五官细节如眼睛、皱纹、牙齿等均相同，所不同的是被控侵权图片中的人物比原告主张保护的摄

影作品中的人物多了帽子或者口罩等；而第2幅图片与编号为“PC1-003”的摄影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物相比有所不

同，前者中并未反映出人物的整个脸型，人物为正面像、戴帽，而后者中的人物整个脸型完整且头部微侧、不戴帽。被

控侵权的第二排图片为2张，将这2张图片从左到右分别编号为4、5，并与原告提交的《中华图片库》光盘（科技与医疗

42）中编号分别为“TT1-001”、“TT1-074”的摄影作品进行比对，第4幅图片与编号为“TT1-001”的摄影作品中所反

映出来的人物、人物表情、人物的五官细节如眼睛等均相同，所不同的是原告主张保护的摄影作品中的人物为半身像，

而被控侵权图片中只是人物的头像；第5幅图片中所反映的人物脸部特征并不完整，只是体现在脸部下方这一部分，故

无法与编号为“TT1-074”摄影作品中反映的人物是否一致作出全面的比较。  

此外，在2004年8月21日《解放日报》第8版左下方刊有标题为“哮喘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文章，在该篇文章的中

上部位有1幅图片，经与《中华图片库》光盘（科技与医疗42）中编号为“TT1-031”的摄影作品进行比对，两者中的人

物、人物表情、动作等相同。在该篇文章的下方以上下排列方式载有“上海港华医院”、“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治疗

哮喘急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地址：淮海西路282号（番禺路口）电话：021-62940057”的字样。被告在庭审中

称，包含系争图片的“哮喘冬病夏治事半功倍”文章并不是其要求报社刊载的。  

另查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保护的摄影作品均为彩色图片，而被控侵权的图片均为黑白图片。原告提交的《查阅资

料记录》显示，张淑芹于2004年5月17日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2003年7月、8月的《劳动报》。原告还提交了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931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3717号民事裁定

书，在（2003）海民初字第9319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2段载明：“四、经询，案外人李卫明确表示《中华图片库》

中的图片均为其依据与嘉华苑公司签订的拍摄合同所摄制，著作权依合同约定归嘉华苑公司所有（本院调查笔录可证明

此事实）”。“嘉华苑公司”即为该判决中对原告的简称。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中华图片库》系列光盘（商务与金融32）、（人物与肖像40）、（科技与医疗42）中相

关图片的打印件、《<中华图片库>图片拍摄合同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具的说明、《劳动报》（2003年8月25日第15

版）、《解放日报》（2004年8月21日第8版）、《查阅资料记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3）海民初字第9319号

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371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庭审笔录所佐

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案外人李卫之间签订的《<中华图片库>图片拍摄合同书》明确约定《中华图片库》图片的权益归

原告所有，且北京大学出版社亦出具说明以证明《中华图片库》中所有图片的著作权由原告享有。被告虽然对此提出异

议，但未能提供反驳证据证明《中华图片库》中的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并非原告，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

信，本院认定原告对《中华图片库》中的摄影作品享有著作权。  

本案中，虽然原告主张被告未经其授权许可，擅自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中华图片库》中的8幅摄影作品，但

经过比对，在《劳动报》上有3幅图片使用了原告的摄影作品（编号分别为“CF1-028”、“CF1-037”、“TT1-

001”），另有2幅图片是在原告的摄影作品（编号分别为“PC1-001”、“PC1-020”）的基础上修改后予以使用；而

《解放日报》上的1幅图片使用了原告的摄影作品（编号为“TT1-031”）。被告辩解，原告对于《劳动报》上使用图片

的行为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且《解放日报》上的图片并不是被告使用的。本院对此认为，首先，从现有证据来

看，登载系争图片的《劳动报》于2004年5月在国家图书馆被查阅，原告提交了《查阅资料记录》以证明其在此时才知

道了被告的侵权行为，故至原告于2005年12月起诉，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其次，被告虽然否认《解放日报》上包含

系争图片的“哮喘冬病夏治事半功倍”文章是其要求报社刊登的，但在该篇文章的下方载有“上海港华医院”、“根据

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治疗哮喘急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等文字，此与“哮喘冬病夏治事半功倍”文章中的内容有一定的联

系，且在诉讼中，被告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篇文章宣传的内容与其无关以及系由他人发布，因此，被告的上述辩解意

见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作为广告主，对刊登并使用在《劳动报》、《解放日报》上的图片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且上述

图片在使用时未经原告许可，既未署原告企业名称，又未向原告支付使用费，同时，有部分摄影作品被修改后予以使

用，因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依法对涉案6幅摄影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获得报酬权。关于原

告的诉请能否全部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因被告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以及被告的

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考虑作品类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此外，被告实施侵权行为距原告

起诉已有一至二年的时间，故本院综合考虑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影响力等因素，判定被告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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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

（六）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中华图片库》光盘（商

务与金融32）、（人物与肖像40）、（科技与医疗42）中编号分别为“CF1-028”、“CF1-037”、“PC1-001”、

“PC1-020”、“TT1-001”、“TT1-031”摄影作品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就其侵犯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著作权

的行为书面向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三、被告上海港华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人

民币12,000元。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10元，由原告北京嘉华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人民币1,237元，被告上海港华医院

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6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黎淑兰 

代理审判员 刘 静 

代理审判员 郑军欢 

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谭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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